[image: image1.jpg]TSG Q7016—2016 HFHEEREHARIE

B A
Lt BBREHEENWE R

FF5 x5 fn Fh % o

1 AR EL e

2 By E L o

3 =GR EL # iU EAL =

4 HRERUEENL =

5 B A GRENL e

6 AR REEL -

7 s 1R B -

8 & IEUEEL i~

9 sl IR ENL —

10 IR ENL AL s

11 e R AT EL

2 B A SR E AL Ziii’éfﬂ
({_\ ) /I

14 BT

15 EEIE R EL %

e

16 s H A R E L et

17 : , [ s R EHL £

8 By i R E L 2

19 il T TR AL =

.
20 2 181 5 FHREHIL e
21 MIIEE & (F A-2) = o

F A-1: BYRREX N MEENBCREAT Nl BRI RERE, 802 H 2 A
AGAHEERARKEEIR. DUBIREIE R R EIM, RS 55 45
TUEH, RSN SHABYAGZIES . BA SR,

& A-2: HUEGUE & ST R BRI E R & . EEFEALIBREERE.
ZREALIMA T F R & FEBHIRIBAEFE RS BEEREMEERS . KF
IR AEFE RS EEARRIRNEERE . AHABREIRIUEERE . KELA
THENLRAF B %

e



主动公开                          南市质监函〔2018〕37号

关于建设工程工地使用的起重机械

办理使用登记相关要求的通知

各建设工程工地起重机械的安装、使用单位：

为规范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工作，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广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92号）、《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和《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中若干问题的通知》（质检办特函〔2017〕1015号）的相关规定，现将建设工程工地使用的起重机械办理使用登记的要求通知如下：

检验要求。起重机械登记时必须出具有效期内、结论为合格的监督检验或首次检验报告，前者依据《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TSG Q7016-2016）、后者依据《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实施，实施监督检验和首次检验起重机械类别的目录详见附件一。检验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

登记要求。
本地使用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地址是佛山市南海区的使用单位，在起重机械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到我局办理起重机械的使用登记手续，提交资料的清单详见附件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一路8号（原南海质监局）三号楼109室，电话：86326223。

外地使用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地址非佛山市南海区的使用单位，在起重机械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到起重机械产权单位所在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办理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手续，相关资料按照当地办理的要求提交。

监管要求

起重机械的使用过程必须接受建设工程工地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的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由有关部门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

                              2018年3月20日

抄送：佛山市质监局，南海区安委办、区住建、区交通局。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办公室         2018年3月21日印发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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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首次登记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要求
	原件
（份/套）
	复印件
份/套）
	纸质/电子版

	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按范本格式提供。
	2
	0
	纸质            

	2
	使用单位营业执照（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注：办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登记必须提供营业执照。
	0
	１
	纸质

	3
	委托书
	１．委托办理时提供。            
	1
	0
	纸质            

	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１．委托办理时提供。
	0
	1
	纸质            

	5
	受委托人身份证
	1．委托办理时提供；２．提供原件核对。           
	0
	1
	纸质            

	6
	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

（含产品数据表）
	１．提供原件核对。       
	0
	1
	纸质            

	7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
	1．提供原件核对。　　　　　　　　　　　　　　　　           
	0
	1
	纸质            


注：所有材料需A4纸，加盖公章，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申请单位为个人的，需经本人签名确认。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一)
(电梯、起重机、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锅炉、压力容器)
登记类别： □首次启用   □改造变更 □移装变更  □单位变更         

□更名变更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 □停用后启用  □补领                                                    

	设备基本情况
	设备种类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设备代码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设计使用年限
	
	设计单位名称
	

	
	制造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型式试验机构名称
	

	设备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单位内编号
	
	设备使用地点
	

	
	投入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固定电话
	

	
	安全管理员
	
	移动电话
	

	
	产权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设备

检验

情况
	检验机构名称
	

	
	检验类别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结论
	

	
	下次检验日期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其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产品数据表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日期：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适用于按台(套)进行登记的特种设备。
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                                    （盖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事项            中，作为我方的代理人。

委托权限：提交相关材料、代签代收有关文书 。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 1、本委托书供法人委托办理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的代理人用；
2、委托权限指：提出许可申请，申报许可材料、签署有关文书、参加听证会、签署相关协议、结算相关费用等可以全权委托，也可以部分委托；

3、委托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在提出许可申请时交办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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